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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述 

1.1 项目概况 

公明综合车场新选址范围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深圳市光明区马田

街道公明西环大道与规划良辰路的西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5154.06m
2。项

目用地现状大部分为绿地（未利用地），南侧有少量空置建筑。根据《光明区马

田街道薯田埔片区土地整备规划研究》，地块未来规划为交通场站用地（S4）。 

1.2 调查范围 

公明综合车场新选址范围位于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公明西环大道与规划

良辰路的西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5154.06m
2。项目地块四至范围为：南侧

是空置厂房、隆盛达威科技有限公司、三山精密塑胶（深圳）有限公司，西侧是

绿地及新兴纺织厂内的成品仓、织布大厦，北侧为绿地及光明云里智能园，东侧

为公明西环大道。地块中心点投影坐标为东经：113.866254°，北纬：22.776144°。 

经现场勘察、走访可知，地块内现状及历史都没有入驻电镀、线路板、铅酸

蓄电池、制革、印染、化工、医药（化学）等重点行业企业，也无污水处理厂、

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危险废物及污泥处理处置等市政基础设施用地，因此

场地调查范围无需扩展，与申报范围一致。 

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1.2-1，项目地块边界拐点坐标一览表见表 1.2-1，调查范

围见图 1.2-2 所示。 

表 1.2-1 项目地块边界拐点坐标一览表 

序号 
国家大地2000坐标系 

X Y 

1 2519796.287 486176.949 

2 2519701.619 486185.112 

3 2519715.554 486346.419 

4 2519790.933 486339.123 

5 2519808.495 486318.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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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项目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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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项目四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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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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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调查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6月27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9年1月1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6）《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2018年8月1日）； 

（7）《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部令 第42号）； 

（8）《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 

（9）《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

〔2016〕145号）； 

（10）《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圳市土壤环境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的通

知》（深府办〔2016〕36 号）； 

（10）《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知》（环土壤〔2019〕25号）； 

（12）关于印发《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粤环〔2011〕14 号）； 

（13）《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深圳市部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批复》（粤府函〔2018〕

424号）。 

1.3.2 技术规范 

（1）《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引（2021年版）》（深环

[2021]15号）； 

（2）《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2018年1月1日施行）； 

（3）《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2014）； 

（4）《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 

（5）《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 

（6）《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7）《建设用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9）； 

（8）《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101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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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10）《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4-2020）； 

（11）《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 -2002）； 

（1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年）； 

（13）《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环办土壤函〔2019〕770号）； 

（14）《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

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 

1.3.3 相关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DB4403/T 67-2020）； 

（3）《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4）《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06）； 

（5）《土壤环境背景值》（DB4403/T 68-2020）。 

1.3.4 其他文件 

（1）《建设项目使用现状及历史信息表》、《建设项目基础信息表》； 

（2）周边企业环评报告及其批复； 

（3）现场踏勘照片、项目场地及周边区域历史影像资料等。 

1.4 工作技术路线 

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和《深圳市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

估工作指引》（2021版）等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本场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

工作流程见图1.4-1，主要包括第一阶段场地环境调查、第二阶段场地环境调查、

报告编制等技术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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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本项目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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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论与建议 

2.1 结论 

公明综合车场新选址范围地块（以下简称“地块”），位于深圳市光明区马

田街道公明西环大道与规划良辰路的西南侧，项目总占地面积为 15154.06m
2，

地块中心坐标 113.866254°E，22.776144°N。根据《光明区马田街道薯田埔片

区土地整备规划研究》，地块未来规划为交通场站用地（S4）。 

通过资料搜集、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可知，地块历史上大部分为绿地，仅南

侧涉及少量建筑，为支队办公用房以及唯栢斯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的一般固废间、

危废暂存间，即地块现状为绿地和少量工业用地，调查范围内唯栢斯五金制品有

限公司已停产搬迁，一般固废间、危废暂存间处于空置状态。 

地块周边50m范围内存在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地块南侧，企业类型包括塑

胶制品、金属制品加工、五金制品加工、纸制品加工，上述工业企业运营期间可

能会对本调查地块土壤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项目组按照《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25.1-2019）、《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25.2-2019）、《深圳市建

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与风险评估工作指引》（2021 年版）等技术文件要求

制定调查方案，对场地内的土壤、地下水进行了采样，通过样品检测结果分析判

断场地内土壤所受到污染情况，提出了污染状况调查的结论。 

初步调查采用系统随机布点与专业判断布点相结合的方法，在地块内共布设

了 6 个土壤监测点和 3 个地下水监测点。 

通过土壤和地下水样品监测分析，结果表明： 

（1）本次调查地块内土壤不同监测点位污染物浓度无明显规律，检出的污

染物浓度均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

（DB4403/T/67-2020）中对应用地类型筛选值。 

（2）地下水检出项指标含量均未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中Ⅳ类标准；石油烃（C10~C40）未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风险评估、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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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行）》中二类用地标准（1.2mg/L）。 

综上，根据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公明综合车场新选址范围土壤和地下水环境

质量均符合相关筛选值限值要求，地块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开展土壤污染状况

详细调查和风险评估。 

2.2 建议 

1、场地未来建设及利用过程中，管理方应对场地进行严格管理，防止外来

污染物进入场地对本场地土壤造成污染。 

2、本地块后续开发建设过程中仍需关注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如施工过程中

涉及外填土，需查明填方土壤来源，确保外来填土的土壤环境质量满足接收地的

要求。 

 


